苏工办〔2013〕18号
关于开展“2013’姑苏职工文化节”

系列活动的通知

各市、区总工会（工联会、工会工作委员会），各局（公司）工会，各直属单位工会：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，建设健康向上的职工文化，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作出新贡献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“2013’姑苏职工文化节”系列活动。现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“劳动创造幸福”为主题，以送文化“下基层、进企业、到一线”为重点，广泛开展内容丰富、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，展现广大职工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，展示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，弘扬“勤奋劳动、诚实劳动、创新劳动”的理念，在全社会营造“依靠劳动、尊重劳动、崇尚劳动”的良好氛围。
二、活动时间

2013年4月至11月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1．市总工会组织系列活动：

（1）“劳动·瞬间”——苏州职工摄影大赛”（4月-5月15日）；

（2）职工文化原创作品征集活动（4月-10月）；

（3）第二届新苏州人歌手大赛复赛、决赛（9月）；

（4）工间操比赛（暂定）（9月）；

（5）送电影、演出进企业（全年）。

通过活动的开展和组织部分文艺工作者和职工文体骨干，深入基层企业开展创作实践，创作、展演一批歌颂工人阶级伟大品格和劳模精神，反映职工群众精神面貌的作品。

2．各地、各单位工会根据文化节主题，结合职工需求，指导和组织广大职工开展各具特色的文化活动。各地、各单位主要活动，统一列入“2013’姑苏职工文化节”联动的文化节活动项目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．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各级工会要把文化节活动作为激发职工精神动力的“助推器”、推进先进企业文化和职工文化建设的“加速器”，精心策划、抓好落实，组织和动员更多的文艺爱好者、文体积极分子和职工群众参与到活动中来。

2．突出主题，注重实效。开展职工文化活动要主题鲜明、寓教于乐，精心组织好职工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，创作出一批贴近生活、贴近实际、贴近群众的优秀文艺精品，为进一步提高职工思想道德等综合素质作贡献。
3. 培育品牌，积极创新。已获评职工文化建设示范、优秀文体团队和活动品牌的单位，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，科学规范拟定实施方案，将活动开展的更有声势和影响。同时，要注重培育新品牌，发掘一批不同地区、不同类型、不同规模企业职工文化建设新典型，市总将适时总结经验、表彰先进。
4. 重视宣传，畅通信息。在借助报刊、电视等媒体宣传文化节活动的同时，利用手机、博客、微博等新型传播渠道加大职工文化活动的宣传报道力度，推动全社会关注、参与、支持职工文化建设。同时，要畅通信息渠道，及时互通工作信息、总结活动经验，将相关工作资料（视频、照片），及时报市总工会宣教部。

苏 州 市 总 工 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3月18日

PAGE  
3

